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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其中，条约生效是指当事国约定的权利和义务的发生。因为，在国际实践中，条约有多种
生效方式，它既有附条件生效方式，又有附期限生效方式，还可以兼备两者。这样，就存在条约虽已
缔结成立，但并不立即发生效力，而待条件成就或期限到来时条约才生效的情况。在此，所谓的条约
效力显然不是指条约的约束力，而是指基于条约而生的权利与义务变成为一种现实性，或是一种履行
条约之效力。 而由于所谓的条约的有效或无效，是指条约因符合或不符合法定条件而发生的法律后果
。有效者，即条约具有法律效力，亦即具有法律的强制力，能够实现缔约国预期的缔约目的；无效者
，即条约不具有法律效力，亦即不具有法律的强制力，不能实现缔约国预期的缔约目的。所以，在此
所说的条约“效力”（va—lidity）显然非指当事国对条约权利与义务的实际享有与承担，而是指条约
的法律约束力。这也正是《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51～53条规定“对缔约代表的强迫”、“对缔约国
的强迫”、“违反强行法”而缔结的条约绝对无效的立法根据。 无论从传统条约法基本理论探讨，还
是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看来都很难对条约效力的这两种涵义中的一种予以全面否定。 由于本
书需要探讨的是1914年《西姆拉条约》的法律约束力问题，因此，本书所说的条约效力，是指条约的
法律约束力，即相关条约在法律上所具有的强制力和效果，它存在于条约自成立至终止的全过程。《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6条的规定——凡有效之公约对各当事国具有拘束力，必须由各该国善意履行
——是该公约对条约效力的简单概括。而条约要具有法律约束力，必须要求条约要有效地成立。依据
《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规定，条约要有效成立必须具备相应的形式有效要件和实质有效要件。如果
条约不同时具备形式有效要件和实质有效要件，该条约就是无效的。条约的无效有相对无效与绝对无
效之分。“所谓的条约相对无效，是指在受害国援引条约相对无效的原因以主张其同意受条约约束的
表示是无效的，条约才因而无效；但是，如果受害国嗣后明示或默示同意其有效，该条约还可以成为
有效的条约。条约的绝对无效，是指条约有绝对无效原因时，任何第三国也有权援引这种原因以主张
其无效，并且任何国际法庭或国际机关应依自己的职权，无须受害国的援引，宣告其无效；而且，绝
对无效的条约不因受害国的嗣后同意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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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印东段边界划界的法律依据》从分析陆地划界的法律依据入手，先确定了可以用来研究中印东段
边界划界的法律依据；然后通过论述这些陆地划界法律依据的构成要件及其在中印东段边界划界中的
适用，探讨了中印边界东段线的大致走向与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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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看了此书，进一步了解了从法律角度维护国家权益的思路、方法和建议。认同作者的衡平观点与
方案建议。关心中印东段边界纠纷的同胞们可以一读，推荐。
2、这本书实际上应该是作者的博士论文。从国际法角度研究了中印边界问题，读后很有收获。希望
主政者在政治考虑边界问题的时候，再多下功夫从法律角度考虑边界问题，增强我国边界主张的说服
性，以便最大限度维护我领土利益，这要比单纯空洞反复强调“自古以来”要有意义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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